
一、长垣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

致：长垣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、青海明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(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)

单位名称：长垣市城投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728MA44FDMT2R

法定代表人：王增胜

联系地址和电话：长垣市蒲西区人民路南侧、宏力大道东/0373-8858005

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相关法

律法规，依法诚信经营，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。我单位郑重承诺，本公

司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：

(一)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：

(二)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：

(三)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：

(四)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

(五)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成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(六)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柔件。

我单位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?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，愿意承担一切

法律责任，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切损大2

供应商(电子签章):长垣市城投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投数代表(签家或盖章):

日期：2026年06月21日

注：

1.供应商(供应商)须在投标(响应)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，未提供视为未实质

性响应招标(竞争性磋商)文件要求，按无效投标处理。

2.供应商(供应商)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、有效，如由授权

代表签字或盖章的，应提供“法定代表人授权书”。

3.供应商在投标(响应)时，按照规定提供相关承诺函，无需再提交上述证明材料。


